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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条例》已经2006年5月17日国

务院第136次常务会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2006年9月1日起施

行。总 理 温家宝二○○六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测

绘成果管理条例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测绘成果的

管理，维护国家安全，促进测绘成果的利用，满足经济建设

、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

法》，制定本条例。 第二条 测绘成果的汇交、保管、利用和

重要地理信息数据的审核与公布，适用本条例。 本条例所称

测绘成果，是指通过测绘形成的数据、信息、图件以及相关

的技术资料。测绘成果分为基础测绘成果和非基础测绘成果

。 第三条 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测绘成果工作的

统一监督管理。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，负责本

部门有关的测绘成果工作。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

测绘工作的部门（以下称测绘行政主管部门）负责本行政区

域测绘成果工作的统一监督管理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

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，负责本部门有关的测绘成果工作

。 第四条 汇交、保管、公布、利用、销毁测绘成果应当遵守

有关保密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采取必要的保密措施，保障测

绘成果的安全。 第五条 对在测绘成果管理工作中作出突出贡

献的单位和个人，由有关人民政府或者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

。第二章 汇交与保管 第六条 中央财政投资完成的测绘项目，

由承担测绘项目的单位向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汇交测绘



成果资料；地方财政投资完成的测绘项目，由承担测绘项目

的单位向测绘项目所在地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测

绘行政主管部门汇交测绘成果资料；使用其他资金完成的测

绘项目，由测绘项目出资人向测绘项目所在地的省、自治区

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汇交测绘成果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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